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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47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1 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

议决议公告》，会议以 4 票赞成、3 票反对，选举公司董事、总裁许

晶担任董事长。11月 12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》，

独立董事周友梅向公司提出辞职，将于新任独立董事补选后生效。11

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

大会函的公告》，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光一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光一投资”）提议罢免周卫东独立董事职务，同日披露的《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董事会以 4 票反对、3 票赞

成否决了《关于控股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我部对此

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．你公司董事戴晓东、董事王昊、独立董事麻艳鸿对选举许晶

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投反对票，戴晓东认为许晶对公司整体业务不

熟，作为公司董事长时机不成熟；王昊认为本议案发起背景不成立，

且无必要性；麻艳鸿认为本议案和公司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较远，

可能会影响公司解决问题的精力。 

（1）请说明现任董事会的成员构成及其推荐和提名主体，并结合

过往董事会决议情况，说明各董事投票情况是否与其提名人意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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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说明戴晓东等三位董事相关反对理由的具体依据，其余四

名董事投赞成票的原因及具体依据，各董事本次投票情况是否代表了

其提名人的相关意见。 

2．独立董事周友梅为你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，《关于独立董事辞

职的公告》显示，其辞职理由为“因个人原因”。 

（1）请周友梅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

条，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第四条第（六）

项的规定，说明本次辞职的具体原因，任职期间是否能独立履职，是

否关注到公司主要股东间或者董事间存在争议或冲突，相关情况是否

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后续补选独立董事的相关安排，补选完成前周

友梅是否能够继续独立履职，其辞职是否会对你公司审计委员会履行

职责和审计工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3．你公司控股股东光一投资提议罢免周卫东独立董事职务的理

由为周卫东违规在公司报销 14.30 万元费用和长期占用公司车辆。你

公司董事长许晶、董事任昌兆、独立董事周友梅认为光一投资提供的

证据不充分、相关理由待进一步核查验证，独立董事周卫东认为罢免

事由及证据不成立、董事会发出通知前未与其本人进行沟通、控股股

东涉嫌滥用股权优势排除异己以掩盖其已发生或将可能继续发生的

侵占上市公司与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（1）请控股股东说明提议罢免独立董事周卫东的具体原因及依据，

并说明提案内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16 年修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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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的规定。 

（2）请戴许晶等四位董事说明相关反对理由的具体依据，其余三

名董事说明投赞成票的原因及具体依据，各董事本次投票情况是否代

表其提名人的相关意见。 

（3）请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16 年修订）》第十四条、

本所《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4 号——股东大会》关于股东

大会召集的相关规定，说明你公司董事会否决《关于控股股东提请召

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的理由是否充分，是否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

或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并聘请律师对相关理由及其合法合规性出具

法律意见书。 

4．2021 年 11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

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进展公告》，控

股股东光一投资占用公司资金的余额为 20,047 万元。11 月 9 日，你

公司披露《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》，

实际控制人龙昌明持有的 360 万股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。 

（1）请说明截至回函日，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

行动人的债务及相关诉讼情况，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、司法冻结及司

法拍卖的情况，相关情况对你公司控制权稳定性、公司治理及董事会

运作的具体影响，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。 

（2）请说明控股股东清偿占用公司资金的相关计划及具体安排，

你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保障措施。 

5．请结合上述问题回复以及你公司股权结构、目前三会运作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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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重大事项决策机制、经营管理决策安排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主要

股东之间、主要股东与董事会之间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

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是否存在争议或冲突，实际控制人龙昌明是否

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并控制公司，你公司控制权是否

稳定、董事会是否正常运作，相关情况是否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

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6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
